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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编 物权
第三分编 用益物权
第十一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三百四十一条 流转期限为五

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自流转合同生
效时设立。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
请土地经营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三百四十二条 通过招标、拍
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
经依法登记取得权属证书的，可以依

法采取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
式流转土地经营权。

第三百四十三条 国家所有的农
用地实行承包经营的，参照适用本编
的有关规定。

第十二章 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百四十四条 建设用地使用权

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
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
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第三百四十五条 建设用地使用
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

分别设立。
第三百四十六条 设立建设用地

使用权，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的要求，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关于土地用途的规定，不得损害已经
设立的用益物权。 市司法局提供

●6月28日～29日，市见义勇为协会组织各县区（功能区）协会（分
会）负责人赴洛阳交流学习。 辛思雯

■本报记者 薛宏冰
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检察委员会规

范化建设示范单位、省级文明单位标
兵、全省扫黑除恶先进集体、省级卫生
先进单位……源汇区人民检察院文明创
建硕果累累。在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中，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全体干警的思路越来
越清晰、步伐越来越坚定、行动越来越
务实。

“文明单位创建是一个单位综合素质
和整体形象的集中体现。我们要以文化
建设为主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推进检察工作再上新台阶。”源汇
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胡亚斌

多次在全院干警大会上强调。
该院把创建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

和重要议事日程。成立创建小组，成员
均由院党组成员担任，坚持一把手负总
责，其余党组成员负责分管部门创建活
动开展的工作总基调。创建小组下设办
公室，小组成员多次召开会议，及时制
订并细化省级文明单位年度创建目标、
工作实施意见等，并将创建任务层层分
解，规范到岗、责任到人，形成人人出
力、人人担责的创建氛围。

明确创建重点。该院以文化建设为
重点，坚持把文化育检作为推动检察工
作发展和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来抓。开

展以“我们的节日”为主题的文体活
动，将传统文化与检察文化相融合，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教育效果；开展
诚信建设专题教育活动以及创评活动，
强化干警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坚持开
展“道德讲堂”，设立善行义举榜，充分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使干警从先
进典型中汲取精神力量。

注重学习教育。注重结合本职工
作，组织检察干警进行学习培训，进一
步提升其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并充分
利用“创先争优”等活动，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始终保持检察工作的正
确发展方向，推进高素质过硬队伍建

设，促进检察事业科学发展。
提升班子素质。贯彻落实民主生活会

制度、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制度、中心组学
习制度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
自身反腐败工作，不断引导班子成员形成
公平、高效、文明的现代执法理念。

营造创建氛围。该院依托宣传栏、
电子屏，并通过制作宣传手册、悬挂宣
传标语、张贴温馨提示等形式，广泛宣
传文明创建知识；开展青年读书会、合
唱比赛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干警的文明意识；密
切联系媒体，及时搜集资料，发掘创建
亮点，为创建工作鼓劲助威。

让文明之花盛放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文明单位创建纪实 近期，舞阳县公安局结合“百

万警进千万家”及“学党史办实
事”活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护
苗”专项行动，积极营造有利于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该局组织民警走进吴城中学、
县第二实验小学等十余所中小学校
及幼儿园开展法治教育、交通安全

宣传等活动，并前往保和乡朱耀环
小学，对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辅
导。截至目前，该局共举办了十余
场讲座，1000 余名师生受到教
育。同时，该局利用媒体广泛宣传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倡导全社
会共同关注未成年人，为青少年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魏 亮

舞阳县公安局

开展“护苗”专项行动

近日，临颍县人民检察院组织
干警深入杜曲镇东街村开展法治宣
讲，增强村民法治意识。

宣讲会现场，该院综合业务部
负责人向群众介绍了检察院部门职
责、教育整顿工作开展情况以及

“三个规定”、听证工作落实等情
况，并征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随
后，检察官现场释法答疑，干警向
村民发放检察院便民利民手册、

“三个规定”宣传页、未检宣传教
育读本等资料。 陈晓红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

法治宣讲进农村

近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检
爱护未队”走进辖区学校，开展暑
期安全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检爱护未队”成员通过发放
宣传单、解答法律问题等形式，提

醒学生在暑期预防溺水、正确上
网、拒绝网络欺凌、抵制盗版出版
物、保护个人隐私等，强化未成年
人暑期安全防范意识，防止未成年
人暑期安全事故发生。 常雨凝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

开展暑期安全法治宣传教育

7月1日，临颍县公安交警大队
民警在107国道石桥卡点设卡执勤
时，对一辆三轮摩托车例行检查。
检查中，发现该驾驶员出示的刘某
某D型驾驶证疑似假证。执勤民警
进行核查后，发现该驾驶员真名为
张某某，持有的是C1型驾驶证。

随后，张某某称自己花费100

元买了D型假证，并把驾驶人照片
更换为自己的照片。

目前，因涉嫌使用伪造变造机
动车驾驶证、驾驶与驾驶证载明的
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民警给予张某某驾驶
证记12分、罚款2700元、行政拘
留5天的处罚。 杨 勇

驾车用假证被拘7月3日上午，市律师协会在会展中心广场开展献血活动。全市32家律
师事务所近100名律师积极献血。 徐永霞 摄

近日，临颍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组织志愿者在台陈镇双楼村开展农民工
维权法律援助进基层暨法治宣传活动。 黄延奎 摄


